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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

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
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单位委托，对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项目单位”）实施的“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项目相关资料是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绩效评价工作的基础上对该项目相关资料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会协〔2016〕10号）、《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发〔2018〕34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和改进预算绩效重点评价工作进一步提高评价质量的意见》(冀财绩〔2020〕3号)、《保定市徐水区区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0〕8号）和《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4〕29号）的要求，于2024年7月对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在绩效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项目单位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询问、观察、检查会计凭证、审阅立项相关文件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绩效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此次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资金165.43万元，综合评价得分97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现将绩效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价目的和评价对象基本情况

（一）评价目的

为促进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强资金使用效益、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有益实践，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4〕29号）要求，对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全面了解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现状及发挥作用情况，真实反映部门履行职责和开展项目资金管理工作取得的成效。并通过强化监督管理，促进财政资金管理健康发展，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全镇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共安排财政资金165.43万元。项目实施单位为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

项目实施背景为，漕河镇米家营村桥位于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村南跨越漕河主河槽，是漕河村、米家营村两村通行的唯一通道。现状桥为 7 孔混凝土简支板桥，基础为桩柱结构，桥长 39m，桥宽 4m。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该桥由于年久失修且当初修建标准较低，桥面板有明显的弯曲，钢筋裸漏腐蚀严重，桥墩混凝土多处脱落，钢筋外露腐蚀严重，该桥整体混凝土碳化严重，该桥在结构上存在安全隐患，属于危桥。 

漕河镇米家营村桥位于通行主要道路上，是老百姓农田耕作、日常通行以及学生上学必经之路。随着经济发展，通行的汽车及农用车载重量均有所加大，且现状桥梁设计标准低，现状桥梁经多年的使用已成危桥，继续使用将会危及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不能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重新修建该桥梁是十分必要的。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十七部分内容：工程概述、水文、工程地质、工程任务和规模、工程布置及建筑物、施工组织设计、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节能评价、工程管理设计、投资估算、经济评价、社会稳定风险分析、项目招标、结论与建议。本项目通过对桥梁的重新修建，可减少人民群众的安全隐患，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需求。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项目实施情况

2022年8月4日，中共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委员会会议通过，将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列入革命老区建设项目，2022年8月，项目单位聘请河北冀中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6,000.00元。 2022年8月23日保定市徐水区发展和改革局发布了《关于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工程概算的批复》（徐水发改[2022]165号），项目总投资173.8088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2022年11月2日，项目单位与河北冀中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勘测技术服务合同，合同金额51,280.00元；2022年12月2日，项目单位与河北冀中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咨询服务合同，编制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防洪评价报告，合同金额120,000.00元；2022年12月20日，项目单位与河北冀中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编制施工图纸，合同金额63,770.00元。
2023年1月13日，项目单位与河北千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由该公司编制招标控制价，合同金额6,000.00元。2023年2月10日，保定市徐水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定改建工程项目招标控制价为1,308,290.13元。而后项目单位与正法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协议书，对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进行政府采购招标程序， 2023年3月21日发布竞争性磋商公告，项目编号：FZBD20230215-001。2023年3月24日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1,306,000.00元，中标单位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3月24日项目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施工合同。2023年3月24日，项目单位与河北水科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质量抽样检测合同；同日与河北亿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合同金额39,400.00元。2023年9月2日项目单位组织专家进行了验收，验收合格并出具了完工验收报告。2023年9月21日，由河北全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结算审核报告，审定金额1,297,762.33元。
2023年10月30日，项目单位与保定合之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米家营桥两岸坡进行加固，计划开工日期2023年11月1日，计划竣工日期2023年11月5日。2023年11月10日，由全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结算审核报告，审定金额63,619.32元。
2.项目资金收支、结余情况

（1）预算下达资金共计：1,654,267.65元。

①2023年1月13日，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下达部门预算调剂书（上级转款），调剂金额1,310,000.00元；

②2023年9月28日，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下达部门预算调剂书（徐财预指[2023]-1160号），调剂资金25.97元、60,675.29元、69,147.35元、31,600.00元、90,821.39元、29,300.00元；
③2023年10月25日，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下达部门预算调剂书（徐财预指[2023]2-1181号），调剂资金28,749.28元、33,948.37元。
（2）项目支出资金：1,655,189.32元，其中：
①支付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改建工程款1,297,762.33元： 2023年5月18日支付391,800.00元、2023年6月29日支付671,150.00元、2023年10月7日支付234,812.33元；

②2023年3月28日支付河北冀中规划设计有限公司241,050.00元，其中：设计费63,770.00元、防洪评价报告咨询服务费120,000.00元、勘测费51,280.00元，可研报告编制费6,000.00元；

③2023年6月29日支付河北千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招标控制价编制费6,000.00元；
④2023年10月7日支付河北水科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工程检测测试费7,357.67元；

⑤2023年10月7日支付河北亿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费39,400.00元；
⑥2023年11月24日支付保定合之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桥两侧岸坡防护项目工程款63,619.32元。
（3）超预算资金：921.67元。2023年11月23日，漕河镇党委扩大会议商议，同意支付保定合之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桥两侧岸坡防护项目工程款63,619.32元，2023年11月24日，由漕河镇人民政府出具说明，项目资金仅剩余62,697.65元，不足的921.67元由镇办公经费支付。

二、绩效评价目标指标体系

项目单位设定的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绩效目标为：改建米家营桥，消除交通隐患，改善交通条件。

按照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及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共设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项目设置、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果。项目设置分值18分，项目管理分值20分，项目产出分值41分，项目效果分值21分。其中项目设置一级指标细化为3个二级指标，分别是项目设立（分值6分）、绩效目标设定（分值8分）、资金投入（分值4分）；项目管理一级指标细化为2个二级指标，分别为资金管理（分值15分）、组织实施（分值5分）；项目产出一级指标细化为4个二级指标，分别为完成数量（分值21分）、完成质量（分值14分）、产出时效（分值3分）、产出成本（分值3分）；项目效果一级指标细化为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实施效益（分值12分）、可持续影响（分值4分）、收益群体满意度（分值5分）。

为了准确的计算出二级指标的得分，将二级指标划分为多个三级指标，共设24个三级指标，每一个三级指标列明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
三、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一）前期准备情况

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下发通知，制定并印发评价工作方案，项目单位认真做好自评，负责收集整理资料、包括专项资金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及项目相关业务资料。而后我单位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制定了具体项目评价方案，修改完善了《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使得设定的评价指标更加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实际，为做好绩效评价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在项目单位自评的基础上，认真组织重点绩效评价工作，一是成立重点绩效评价小组；二是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评价小组于2024年7月1日开始重点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通过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采购的招投标文件、合同等资料的核查，了解项目的实施目标和实施情况。
2、通过对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原始凭证的核查，全面掌握支付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3、对项目单位自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了解是否按照要求认真开展自评，《自评报告》和提供的资料是否全面、属实。
4、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实地检查等方式，了解项目设置、项目管理、项目实施效果等方面情况，对照《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要求进行评分。
5、撰写《重点绩效评价报告》。

（三）分析评价情况

通过重点绩效评价，项目设置中项目立项、资金投入指标完成较好，得分满分，绩效目标设定指标进行了减分；项目管理中组织实施指标完成较好，得分满分，资金管理指标进行了减分；项目产出中产出时效、完成数量、产出成本指标完成较好，得分满分，完成质量指标进行了减分；项目效果中各项指标完成较好，得分满分。
四、综合评价等级及评价结论

（一）绩效分析

评价小组按照《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的要求进行评分，详细情况如下：

1、项目设置包含：项目设立依据充分性，项目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设立合理性、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

该项目满分18分，重点评价得分为17分，扣分原因为：绩效目标设定未细化，不具体，扣1分。
2、项目管理包含：资金到位率，资金支付执行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

该项目满分20分，重点评价得分为19分，扣分原因为：项目总支出超预算资金921.67元，扣1分。

3、项目产出包含：施工项目完成数量，其他服务项目完成数量，施工项目完成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验收合格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验收内容完整性，米家营桥两岸坡加固工程验收合格率，米家营桥两岸坡加固工程验收内容完整性，项目完成及时性，成本节约率。

该项目满分41分，重点评价得分为40分，扣分原因为：工程验收单中显示验收组成员仅有镇政府成员，验收组成员不完整，此处扣1分。

4、项目效果包含：社会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桥梁维护持续性，对改建工程的满意程度。

该项目满分21分，重点评价得分为21分。
（二）确定综合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

重点绩效综合评价得分97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

（三）综合评价结论

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

项目设置情况：项目单位依据相关政策文件开展工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报，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符；工作活动有明确的绩效目标，但指标设置不够细化，不能准确反映活动目标的完成情况。

项目管理情况：采购过程遵守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专项资金申请、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对项目申报、资金申请、验收报告、招投标、采购合同等资料归档管理。但项目资金拨付超预算下达资金，项目管理不严格。
项目产出情况：项目单位计划对米家营桥进行改建，并对两岸河坡进行加固，已建设完成，并按照项目要求投入使用，使用期间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
项目效果情况：项目建成后，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出行及农耕交通状况，方便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产及生活，有效带动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促进农民收入。
5、 存在的问题

通过此次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发现的问题是：
（一）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未细化，不具体：
预算项目绩效表中绩效目标设置较笼统，不清晰，未涵盖具体工作内容，未围绕预期要达到的产出和效益展开设置，项目目标不具体、不量化，无法直接判断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要求。
（二）项目支出超预算:

项目共下达预算资金1,654,267.65元，项目支出共计1,655,189.32元，总支出超预算下达资金921.67元。2023年11月24日，由漕河镇人民政府出具说明，项目不足的资金921.67元，由镇办公经费支付；

（三）米家营桥两岸坡加固工程项目验收组成员不完整：
查看米家营桥两岸坡加固工程验收单，显示验收组成员为辛红翠、徐伟、马里畅，全部为漕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验收组成员不完整。

6、 相关建议
1、在设置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时，设置的绩效目标涵盖具体工作内容，使绩效目标具体、量化，基本能对应绩效目标任务，绩效指标设置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能够直接判断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要求；

2、针对项目总支出超预算下达资金的问题。建议项目单位在做预算时更加准确，全面。在项目执行时，严格按预算执行，尽量避免超预算情况。

3、对施工项目组织验收，验收组成员应包含项目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设计方、接养方等多方成员。多方成员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施工项目进行验收，可更好的保证项目完工质量。
七、对评价结果的应用

主管部门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全面推进预算绩效跟踪及建全实施管理措施，根据具体项目设定相应绩效考核指标，包括项目的进度、成效等，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绩效跟踪管理，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进度以及阶段性绩效目标实现情况，遇到问题及时解决，建全实施管理措施有助于推进项目的有效执行及项目的顺利实施，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落实“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方针，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预算、加强资金拨付合理性的主要参考。

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改善了当地居民的出行及农耕交通状况，方便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产及生活，此类项目可加大资金支持。

八、评价组成员签字
	序号
	评价人员
	资质
	签字

	1
	张逸
	注册会计师
	

	2
	郝炎
	注册会计师
	

	3
	常梦雨
	助理会计师
	


附件：徐水区漕河镇米家营桥改建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PAGE  
河北中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2
电话：3181021  3182103 

